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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1924574][bookmark: _Toc47987312]临江大道东延线（一期）沿江绿化工程质量检测服务
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514099623][bookmark: _Toc511557025][bookmark: _Toc47987313]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临江大道东延线（一期）沿江绿化工程以穗发改投批〔2023〕268号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源市财政资金，招标人为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质量检测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514099624][bookmark: _Toc47987314][bookmark: _Toc511557026]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项目概况
2.1.1招标项目名称：临江大道东延线（一期）沿江绿化工程质量检测服务
2.1.2建设地点：项目位于天河区临江大道（车陂路-深涌以西段）南侧。
2.1.3工程建设规模：项目概算总投资约为8635万元，建设总用地面积约84730平方米。主要内容为缓跑径、园路平台、功能服务站、绿化种植及相应配套设施等。
2.1.4工程估算/建筑安装工程费：项目概算总投资约为863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约为7061万元。项目所需建设资金由市财政安排。
2.2招标范围
2.2.1招标范围及内容：建设工程主管部门、监督部门要求的具有质量监控作用的质量检测服务，包括建筑材料及构配件、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地基基础、建筑节能、建筑幕墙、市政工程材料、道路工程、园林绿化等，以及为工程验收提供依据的检测项目，服务范围除以上工程检测、试验工作外，还包括：
①与工程所在行政区域的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督部门进行检测工作的协调，申报检测技术成果的审批。保证技术成果能够通过相关部门认可，确保不因检测工作影响本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和竣工验收。
②在进行检测任务的过程中与该工程相关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咨询单位、建设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的协调工作。
③检测数据的有关信息通过连接系统进行传输报送。
2.2.2服务期限：服务周期从乙方进场至所有检测项目完成，服务周期必须满足实际施工要求。进场日期以甲方通知时间为准。
2.2.3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1410000.00元。
[bookmark: _Toc47987315][bookmark: _Hlk161925992]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3.2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法人。投标人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国家法律经营。
3.3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资质：
3.3.1投标人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检测范围应涵盖本次招标主要检测内容：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建筑幕墙工程检测、见证取样检测，且证书在有效期内），或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的通知》（建质规〔2023〕1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综合资质证书或专项资质证书（专项资质证书应涵盖本次招标主要检测内容：建筑材料及构配件、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建筑节能、建筑幕墙、地基基础、道路工程、市政工程材料）。如投标人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检测项目与主要检测内容名称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也视为满足该项条件。
3.3.2投标人须具备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CMA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或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认证范围应涵盖本次主要检测内容：建筑材料及构配件、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地基基础、建筑节能、建筑幕墙、市政工程材料、道路工程、园林绿化），且证书在有效期内。如投标人CMA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或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中的项目与主要检测内容名称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也视为满足该项条件。
3.4投标人拟委派项目负责人具备工程类或检测类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且必须为投标人在职员工。
3.5投标人须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库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委派项目负责人须是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
3.6投标人已出具按照附件一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人声明》（详见附件一）。
3.7投标人近二年（从招标公告发布年度起逆推2年的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未因以往检测工作中存在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的。（以投标人声明为准）
3.8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登记。如不同投标申请人出现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则相关投标均无效。（以投标人声明为准）
[bookmark: _GoBack]3.9投标人不存在《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惩戒内容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取消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的情形（以《投标人声明》进行评审）。
3.10关于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Toc3471142][bookmark: _Toc514099628]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511557030]4.2 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5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4.2.1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4.2.2开标时间：2025年  月  日  时  分。
4.3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注：（1）电子招投标操作流程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bookmark: _Toc27470_WPSOffice_Level3]（2）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备标时间。
4.4 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公告及招标文件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或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提出异议的，招标人线上作出答复。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
异议受理电话：020-83838782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陵园西路8号
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就本公告及招标文件中任何违法及不公平内容依法向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署名投诉。
投诉受理电话：020-83849985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48号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陆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
5.2提交投标文件光盘（备用）。
递交备用投标文件电子光盘的规定：时间为2025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5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bookmark: _Toc535938700]5.3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截明的传输时间为准。
5.4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相关信息。
5.5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535938701]6.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516170523][bookmark: _Toc529196510][bookmark: _Toc511557031][bookmark: _Toc535938702][bookmark: _Toc152045514][bookmark: _Toc2312][bookmark: _Toc247513936][bookmark: _Toc369531499][bookmark: _Toc361508564][bookmark: _Toc144974482][bookmark: _Toc384308189][bookmark: _Toc300834931][bookmark: _Toc247527537][bookmark: _Toc352691457][bookmark: _Toc152042290]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陵园西路8号
联   系   人：谢工  电话：020-83838782 

招   标   人：广州珠江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永泰路50号101房
联   系   人：张工、陈工    联系电话：020-83492175-813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监  督 电 话：020-83849985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48号


招标人：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珠江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附件一：
投标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资格审查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如我司成为本项目中 标候选人，我司同意并授权招标人将我司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人员、业绩、奖项等资料进行公开。
二、本公司承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原则，在本项目投标中诚信投标，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不存在少放、不放业绩、奖项等客观评审资料，减少自身竞争力的情形，若存在以上情形的，将自愿接受被招标人列入拒绝投标名单，不能参与招标人后续招标项目的投标。
三、本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四、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在投标资格审查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没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质量问题；本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内没有行贿犯罪行为；本公司没有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本公司不存在《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惩戒内容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取消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的情形：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且情节严重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且情节严重的投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且情节严重的中标人；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主体。
本公司近二年（从招标公告发布年度起逆推2年的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未因以往检测工作中存在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的。
五、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前期工作、招标文件编写、监理工作；本公司与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和监理业务的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次招标的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六、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包括          。（ 注 ：本条由投标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招标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七、本公司承诺，中标后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
八、本公司承诺，中标后严格按照合同和招投标文件规定履行义务，并同意招标人将其履行合同、招投标文件义务的履约情况和不诚信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由招标人做出的违约责任处理决定等）在招标人网站和建设项目业主网站及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不利后果均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愿意按照《广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穗建规字﹝2019﹞16号）的规定被记录为失信信息，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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